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志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45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63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鄭志賢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鄭志賢為志嘉開發工程行（下稱志嘉工程行）之實際負責

人，其於民國110年1月至同年0月間，以志嘉開發工程行之

名義，向峰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業主）承攬屏東縣○○鄉

○○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在

該工程施作期間，明知自己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不

得從事廢棄物清除，竟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及非法提供土地

堆置廢棄物之犯意，未經許可，及先委由不知情之黃朝明，

向豐鼎光波奈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鼎公司）購入屬於一

般事業廢棄物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白色，比砂略細），

再委由黃朝明及亦不知情之許友勝，於110年3月30日8時許

至翌日10時許間，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632-ZY號營業

大貨車，自豐鼎公司屏南廠載運各15、6車次（共21車

次），合計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至本案土地，而

為清除之行為，繼而委由不知情之李碧東，操作鄭志賢所有

之型號PC200-7挖土機，將運抵施工現場之大理石材下腳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堆置在本案土地上。嗣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屏東環

保局）獲報後，於110年3月31日10時許偕同警方到場稽查獲

悉上情，並當場扣得上述營業大貨車及挖土機。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上訴人即被告鄭志賢（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

於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本院卷第89、103至117頁參照；又

第一次審理期日，被告雖偕辯護人準時到庭，惟因辯護人表

示甫受委任未克妥善為被告辯護，是以審判長乃依被告、辯

護人之請求，當場改訂第二次審理期日並告知被告且命其應

自行到庭，不另通知），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

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㈡檢察官就本判決所引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

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

能力（本院卷第58至59頁）；而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

未於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其之辯護人則於本院調查證據

時，對於係屬傳聞者，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已視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且本

院認該等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

據使用係屬適當，則該等證據均得採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亦

先指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未於本院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惟據辯護人到庭陳稱被

告已願全然坦承犯行只爭執量刑過重（本院卷第106、114

頁），且被告前於偵查及原審，本對「其乃以未取得廢棄物

清除許可之志嘉工程行實際負責人之姿，向業主承攬本案土

地之填地造路工程，遂先委由黃朝明向豐鼎公司購入生產大

理石地、壁材過程中，遭切割後掉出（餘下）之碎石粉末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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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白色，比砂略細），再委由黃朝明、

許友勝於110年3月30日8時許至翌日10時許間，分別駕駛車

牌號碼000-00、632-ZY號營業大貨車，自豐鼎公司屏南廠載

運各15、6車次（共21車次），合計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

下腳料至本案土地，繼委由李碧東，操作其所有之扣案挖土

機，將運抵施工現場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堆置在本案土地」各

節，均坦言不諱，且此部分乃經證人黃朝明、許友勝、李碧

東、鍾源淵（豐鼎公司負責人）、李孟哲（豐鼎公司屏南廠

負責出售本案所涉大理石材下腳料之人）、李約克（應允出

借公司名義充當本案所涉大理石材下腳料買受者之人）分別

證述明確，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整地填土工程合

約、大理石石塊（材）下腳料買賣合約、車輛詳細資料報

表、過磅單及屏東環保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暨現場蒐證照片

在卷可稽，此部分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既契合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項第2

款「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之定義，

則在不「具有毒性、危險性」而非「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情

況下，自屬「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被告及辯護人一度以

大理石切割過程中之石粉，因無汙染環境之虞而可適法買

賣，甚可進而製成美術品在博物館公開展覽為由，抗辯本案

之大理石材下腳料非屬廢棄物（本院卷第119頁），斷不足

取。

　㈢被告及辯護人復曾以大理石材下腳料可溶入土地，若非本案

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乃呈白色引致本案土地四鄰檢舉，本

可再利用於填地造路云云為辯（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惟

再利用僅為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之一，而非清理方式之外

的獨立態樣；不符再利用管理辦法所規定之主體、地點、行

為等要件，即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之再利用

行為，縱自認基於再利用目的，於違反同法第41條規定時，

仍應依同法第46條第4 款規定處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81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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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訂定之再利用管理規定，其固可直接再利用於工程填

地材料用途，惟僅得用於非農業用地，且在非公共工程之情

形，應由該工程之設計單位在該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中載明使

用之種類及數量，並依建築法規定取得建造或雜項執照後，

始得向石材礦泥產生者取用等情，有屏東環保局111年3月30

日屏環查字第11131383800號函暨所附豐鼎公司屏南廠事業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石材礦泥再利用管理方式在卷可稽（偵

卷第285、293至303頁），被告既未遵循前述取得執照等程

序，而係透過黃朝明向李約克借用其任負責人之公司名義，

逕向豐鼎公司購入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大理石材下腳料，

用於位於一般農業區之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自非適法

之再利用，而無解被告非法清除廢棄物等犯意無訛。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

　㈠被告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將大理石材下腳料之一

般事業廢棄物載運至本案土地，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所指之

「清除」之行為，則其此部分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黃朝明、許

友勝為此部分犯行，為間接正犯。又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

具有反覆性，倘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

時間及空間內反覆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於行為概念

上，應認為包括的一罪（95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

照），準此，被告利用黃朝明、許友勝先後21次「清除」行

為，犯罪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多次為（從事）廢

棄物清除，應論以包括一罪。

　㈡另所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者」，依

其文義以觀，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然該條款所欲

規範者應在於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

為，而非側重於土地為何人所有、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

供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是凡以自己所有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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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有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

地，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

用，非謂該條款僅規定處罰提供自己之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

物而言，否則任意提供非屬自己或無權使用之土地供自己或

他人堆置廢棄物，造成污染，卻無法處罰，顯失衡平，當非

該法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332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將大理

石材下腳料載運至本案土地堆置，核其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李

碧東為此部分犯行，為間接正犯。又此部分犯行本經檢察官

載明於起訴書之事實欄，只是漏未敘明此部分行為之違犯法

條，惟業經本院於被告到庭之第一次審理期日中當庭予以告

知（本院卷第88頁），而無妨礙被告於訴訟中之防禦權，併

此說明。

　㈢被告就前述㈠、㈡，其以一行為觸犯同法第46條第3款及第4

款前段之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

從一情節較重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

廢棄物罪處斷。

四、關於本案有無減刑規定適用之說明：

  ㈠本案並無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之適用：

　　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本案情節輕微，應適用刑法第190

條之1第8項規定不罰云云（本院卷第116、120頁）。惟刑法

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僅適用於犯同條第1項、第5項或第1

項未遂犯之罪，且情節「顯著」輕微之情形，核與犯廢棄物

清理法第46條之罪者無涉；況被告清除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大理石材下腳料）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

417公噸，數量甚鉅，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情節之潛在

危害非小，情節顯非輕微，是本案自更無適用刑法第190條

之1第8項規定之餘地。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並不足取。

  ㈡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刑法第59條有關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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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科以最

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2.被告清除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大理石材下腳料）合計達21車

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417公噸，數量甚鉅，對於環境

衛生及國民健康情節之潛在危害非小。佐諸被告自陳之動機

既係為趕工而不惜對業主違約，卻又尚知另刻意向嘉益土資

場採買（區區）1000立方公尺之合格（指符合契約要求）土

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俾取得「土石方供土來源證明」（原審

卷第169至171頁，警卷第39至41頁），復無其他事證顯示被

告有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特殊情狀，自難認其

有何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當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

規定予以酌減其刑。

　3.至辯護人另所稱：光電產業乃受政府獎勵，以本案土地早年

即已地層下陷而屬低窪地區，無法從事農作，且亦不宜再從

事養殖事業，避免地層愈致下陷，而政府既核准此處作為光

電廠址，則以土石填築路基，實屬必要等語（本院卷第97、

115至116、119至120頁），因業主既在該等情況下，猶於契

約指明「甲方（業主）並明確告知並要求乙方（被告）土方

回填物品除了法規規定之B5營建水泥塊之外，其他物品不得

回填」（警卷第39至40頁所附之整地填土工程合約參照），

並經被告評估業主所提供之承攬報酬相當後予以允諾，則擅

自違約而私下擬以大理石材下腳料權充、蒙混之被告，又豈

有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可能？

五、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之判決固非無見。惟查：㈠原審既依公訴意旨，而認被

告有將大理石材下腳料傾倒至本案土地之堆置事實，卻漏未

對被告論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罪，自有未合；㈡

原審未予審究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逕將扣案之型號PC

200-7挖土機予以宣告沒收，不符比例原則而失諸過苛（詳

後述）。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漏未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第

8項、第59條規定為由，指摘原審有量刑過重不當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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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足採業經本院詳予說明如前，則被告此部分所述，顯

屬無理由。惟被告另以前述㈡之事由，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

之部分，則為有理由，且原審復有前述㈠之可議，自無可維

持，即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主文第1項）。

六、本院之量刑審酌：　　

　㈠本院審酌被告非法清除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

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並堆置在本案土地，誠屬不

該。惟念被告於案發後，旋將本案之21車次大理石材下腳料

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業經證人黃朝明於原審證述明確（原

審卷第155至156頁），並有豐鼎公司113年7月30日豐字第11

3073001號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5至77頁），而尚知積極

補救本案犯行所生之危害，復迄於本院審理中尚知坦認犯行

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之犯罪動機，及其過往乃有侵

占、偽造有價證券、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等前案紀錄

（本院卷第31至45頁所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

照），暨其於原審所自陳：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業工、業

與配偶離異而獨力照顧子女，惟長子（女）已大學畢業並謀

職營生（原審卷第174頁）等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爰

對被告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原審本已適正將被告

於案發後業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

廠一節，納入量刑審酌，並無漏未審酌此一有利被告之情；

又原審對被告所量處之刑，較諸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

年之刑，只多有期徒刑4月，對比被告在本案人、物證俱足

狀況下，猶於原審否認犯行之狀況，本稍嫌從輕，嗣被告於

原審詳予論述（論證）其否認犯行之相關辯解，何以均不足

採後，始於提起第二審上訴後鬆口坦認犯行，縱原審未及審

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之態度，仍尚乏量刑過重之

失；況原審乃自始漏未審究被告本案所為，另有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該當（惟業將被告將一

般事業廢棄物傾倒於本案土地納入量刑審酌）乙節，是故本

院猶對被告量處與原審相同之刑，以符罪則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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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委由黃朝明向豐鼎公司購買大理石材下腳料，黃朝明為

此向李約克借用其任負責人公司名義，而與豐鼎公司所締結

之大理石石塊（材）下腳料買賣契約，雙方締約日期既為10

9年10月1日（警卷第34至35頁所附買賣契約參照），顯在被

告以志嘉工程行之實際負責人，與業主就本案土地之填地造

路工程，於110年1月11日成立整地填土工程合約（警卷第39

至40頁所附工程合約參照）之「前」；再參諸該買賣契約另

載明有效期間長達1年，雙方並約定付款方式為月結等節，

若非係屬實質需求方之被告，本有意長期性不斷購買，孰能

置信？則被告所犯本案，即要難認係其一時失慮所為。復佐

以被告縱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

然並未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本案土地之清除計畫，業經證人

即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員黃世平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

確（原審卷第150頁）。況本案事證原屬明確，被告卻於原

審詳予論述（論證）其否認犯行之相關辯解，何以均不足採

後，始於提起第二審上訴後鬆口坦認犯行，為免被告抱有犯

錯後仍能不被懲罰之非正當期待而心存僥倖，本院因認被告

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始能有效嚇阻其日後不再輕蹈法網，

而助其再社會化，並契合國民之法律感情，而符社會之期

待。綜上，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

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

七、沒收與否之說明：

  ㈠刑法就沒收部分，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

院不必要之勞費，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

生活產生影響…於第38條之2第2項明定：「宣告前二條之沒

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

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

酌減之」。所謂「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依其文義、

立法體例及立法精神，自係指依第38條、第38條之1規定宣

告之沒收、追徵而言，其中第38條部分，當然包括該條第

2、3項前段與但書在內，而非僅限於前段規定，始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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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檢察官固聲請就被告所有之扣案型號PC200-7挖土機予以宣

告沒收。惟挖土機非屬違禁物，復無事證足認係專供本案犯

罪之用，而以挖土機價格不菲，且檢察官既未具體敘明被告

本案犯罪所得為何，俾本院得以審究二者是否相當，則在被

告於案發後業已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俱載返豐鼎公

司屏南廠之情況下，如予宣告沒收，對被告所招致損害及產

生懲罰效果，顯逾其犯行之可責程度，有過苛之虞，衡諸比

例原則，認以不予沒收為宜，而不予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柏均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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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志賢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5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6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鄭志賢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鄭志賢為志嘉開發工程行（下稱志嘉工程行）之實際負責人，其於民國110年1月至同年0月間，以志嘉開發工程行之名義，向峰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業主）承攬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在該工程施作期間，明知自己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清除，竟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及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未經許可，及先委由不知情之黃朝明，向豐鼎光波奈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鼎公司）購入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白色，比砂略細），再委由黃朝明及亦不知情之許友勝，於110年3月30日8時許至翌日10時許間，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632-ZY號營業大貨車，自豐鼎公司屏南廠載運各15、6車次（共21車次），合計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至本案土地，而為清除之行為，繼而委由不知情之李碧東，操作鄭志賢所有之型號PC200-7挖土機，將運抵施工現場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堆置在本案土地上。嗣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屏東環保局）獲報後，於110年3月31日10時許偕同警方到場稽查獲悉上情，並當場扣得上述營業大貨車及挖土機。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上訴人即被告鄭志賢（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本院卷第89、103至117頁參照；又第一次審理期日，被告雖偕辯護人準時到庭，惟因辯護人表示甫受委任未克妥善為被告辯護，是以審判長乃依被告、辯護人之請求，當場改訂第二次審理期日並告知被告且命其應自行到庭，不另通知），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㈡檢察官就本判決所引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8至59頁）；而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其之辯護人則於本院調查證據時，對於係屬傳聞者，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已視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且本院認該等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則該等證據均得採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亦先指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未於本院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惟據辯護人到庭陳稱被告已願全然坦承犯行只爭執量刑過重（本院卷第106、114頁），且被告前於偵查及原審，本對「其乃以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之志嘉工程行實際負責人之姿，向業主承攬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遂先委由黃朝明向豐鼎公司購入生產大理石地、壁材過程中，遭切割後掉出（餘下）之碎石粉末即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白色，比砂略細），再委由黃朝明、許友勝於110年3月30日8時許至翌日10時許間，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632-ZY號營業大貨車，自豐鼎公司屏南廠載運各15、6車次（共21車次），合計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至本案土地，繼委由李碧東，操作其所有之扣案挖土機，將運抵施工現場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堆置在本案土地」各節，均坦言不諱，且此部分乃經證人黃朝明、許友勝、李碧東、鍾源淵（豐鼎公司負責人）、李孟哲（豐鼎公司屏南廠負責出售本案所涉大理石材下腳料之人）、李約克（應允出借公司名義充當本案所涉大理石材下腳料買受者之人）分別證述明確，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整地填土工程合約、大理石石塊（材）下腳料買賣合約、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過磅單及屏東環保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暨現場蒐證照片在卷可稽，此部分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既契合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項第2款「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之定義，則在不「具有毒性、危險性」而非「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情況下，自屬「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被告及辯護人一度以大理石切割過程中之石粉，因無汙染環境之虞而可適法買賣，甚可進而製成美術品在博物館公開展覽為由，抗辯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非屬廢棄物（本院卷第119頁），斷不足取。
　㈢被告及辯護人復曾以大理石材下腳料可溶入土地，若非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乃呈白色引致本案土地四鄰檢舉，本可再利用於填地造路云云為辯（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惟再利用僅為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之一，而非清理方式之外的獨立態樣；不符再利用管理辦法所規定之主體、地點、行為等要件，即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之再利用行為，縱自認基於再利用目的，於違反同法第41條規定時，仍應依同法第46條第4 款規定處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依主管機關訂定之再利用管理規定，其固可直接再利用於工程填地材料用途，惟僅得用於非農業用地，且在非公共工程之情形，應由該工程之設計單位在該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中載明使用之種類及數量，並依建築法規定取得建造或雜項執照後，始得向石材礦泥產生者取用等情，有屏東環保局111年3月30日屏環查字第11131383800號函暨所附豐鼎公司屏南廠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石材礦泥再利用管理方式在卷可稽（偵卷第285、293至303頁），被告既未遵循前述取得執照等程序，而係透過黃朝明向李約克借用其任負責人之公司名義，逕向豐鼎公司購入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大理石材下腳料，用於位於一般農業區之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自非適法之再利用，而無解被告非法清除廢棄物等犯意無訛。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被告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將大理石材下腳料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載運至本案土地，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所指之「清除」之行為，則其此部分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黃朝明、許友勝為此部分犯行，為間接正犯。又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倘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間及空間內反覆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於行為概念上，應認為包括的一罪（95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利用黃朝明、許友勝先後21次「清除」行為，犯罪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多次為（從事）廢棄物清除，應論以包括一罪。
　㈡另所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者」，依其文義以觀，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然該條款所欲規範者應在於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為，而非側重於土地為何人所有、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是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有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非謂該條款僅規定處罰提供自己之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而言，否則任意提供非屬自己或無權使用之土地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造成污染，卻無法處罰，顯失衡平，當非該法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32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將大理石材下腳料載運至本案土地堆置，核其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李碧東為此部分犯行，為間接正犯。又此部分犯行本經檢察官載明於起訴書之事實欄，只是漏未敘明此部分行為之違犯法條，惟業經本院於被告到庭之第一次審理期日中當庭予以告知（本院卷第88頁），而無妨礙被告於訴訟中之防禦權，併此說明。
　㈢被告就前述㈠、㈡，其以一行為觸犯同法第46條第3款及第4款前段之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處斷。
四、關於本案有無減刑規定適用之說明：
  ㈠本案並無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之適用：
　　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本案情節輕微，應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不罰云云（本院卷第116、120頁）。惟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僅適用於犯同條第1項、第5項或第1項未遂犯之罪，且情節「顯著」輕微之情形，核與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罪者無涉；況被告清除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大理石材下腳料）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417公噸，數量甚鉅，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情節之潛在危害非小，情節顯非輕微，是本案自更無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之餘地。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並不足取。
  ㈡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刑法第59條有關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2.被告清除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大理石材下腳料）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417公噸，數量甚鉅，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情節之潛在危害非小。佐諸被告自陳之動機既係為趕工而不惜對業主違約，卻又尚知另刻意向嘉益土資場採買（區區）1000立方公尺之合格（指符合契約要求）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俾取得「土石方供土來源證明」（原審卷第169至171頁，警卷第39至41頁），復無其他事證顯示被告有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特殊情狀，自難認其有何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當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酌減其刑。
　3.至辯護人另所稱：光電產業乃受政府獎勵，以本案土地早年即已地層下陷而屬低窪地區，無法從事農作，且亦不宜再從事養殖事業，避免地層愈致下陷，而政府既核准此處作為光電廠址，則以土石填築路基，實屬必要等語（本院卷第97、115至116、119至120頁），因業主既在該等情況下，猶於契約指明「甲方（業主）並明確告知並要求乙方（被告）土方回填物品除了法規規定之B5營建水泥塊之外，其他物品不得回填」（警卷第39至40頁所附之整地填土工程合約參照），並經被告評估業主所提供之承攬報酬相當後予以允諾，則擅自違約而私下擬以大理石材下腳料權充、蒙混之被告，又豈有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可能？
五、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之判決固非無見。惟查：㈠原審既依公訴意旨，而認被告有將大理石材下腳料傾倒至本案土地之堆置事實，卻漏未對被告論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罪，自有未合；㈡原審未予審究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逕將扣案之型號PC200-7挖土機予以宣告沒收，不符比例原則而失諸過苛（詳後述）。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漏未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第59條規定為由，指摘原審有量刑過重不當之部分，如何不足採業經本院詳予說明如前，則被告此部分所述，顯屬無理由。惟被告另以前述㈡之事由，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之部分，則為有理由，且原審復有前述㈠之可議，自無可維持，即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主文第1項）。
六、本院之量刑審酌：　　
　㈠本院審酌被告非法清除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並堆置在本案土地，誠屬不該。惟念被告於案發後，旋將本案之21車次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業經證人黃朝明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第155至156頁），並有豐鼎公司113年7月30日豐字第113073001號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5至77頁），而尚知積極補救本案犯行所生之危害，復迄於本院審理中尚知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之犯罪動機，及其過往乃有侵占、偽造有價證券、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等前案紀錄（本院卷第31至45頁所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暨其於原審所自陳：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業工、業與配偶離異而獨力照顧子女，惟長子（女）已大學畢業並謀職營生（原審卷第174頁）等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爰對被告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原審本已適正將被告於案發後業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一節，納入量刑審酌，並無漏未審酌此一有利被告之情；又原審對被告所量處之刑，較諸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之刑，只多有期徒刑4月，對比被告在本案人、物證俱足狀況下，猶於原審否認犯行之狀況，本稍嫌從輕，嗣被告於原審詳予論述（論證）其否認犯行之相關辯解，何以均不足採後，始於提起第二審上訴後鬆口坦認犯行，縱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之態度，仍尚乏量刑過重之失；況原審乃自始漏未審究被告本案所為，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該當（惟業將被告將一般事業廢棄物傾倒於本案土地納入量刑審酌）乙節，是故本院猶對被告量處與原審相同之刑，以符罪則相當。
　㈡被告委由黃朝明向豐鼎公司購買大理石材下腳料，黃朝明為此向李約克借用其任負責人公司名義，而與豐鼎公司所締結之大理石石塊（材）下腳料買賣契約，雙方締約日期既為109年10月1日（警卷第34至35頁所附買賣契約參照），顯在被告以志嘉工程行之實際負責人，與業主就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於110年1月11日成立整地填土工程合約（警卷第39至40頁所附工程合約參照）之「前」；再參諸該買賣契約另載明有效期間長達1年，雙方並約定付款方式為月結等節，若非係屬實質需求方之被告，本有意長期性不斷購買，孰能置信？則被告所犯本案，即要難認係其一時失慮所為。復佐以被告縱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然並未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本案土地之清除計畫，業經證人即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員黃世平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原審卷第150頁）。況本案事證原屬明確，被告卻於原審詳予論述（論證）其否認犯行之相關辯解，何以均不足採後，始於提起第二審上訴後鬆口坦認犯行，為免被告抱有犯錯後仍能不被懲罰之非正當期待而心存僥倖，本院因認被告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始能有效嚇阻其日後不再輕蹈法網，而助其再社會化，並契合國民之法律感情，而符社會之期待。綜上，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
七、沒收與否之說明：
  ㈠刑法就沒收部分，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於第38條之2第2項明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所謂「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依其文義、立法體例及立法精神，自係指依第38條、第38條之1規定宣告之沒收、追徵而言，其中第38條部分，當然包括該條第2、3項前段與但書在內，而非僅限於前段規定，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檢察官固聲請就被告所有之扣案型號PC200-7挖土機予以宣告沒收。惟挖土機非屬違禁物，復無事證足認係專供本案犯罪之用，而以挖土機價格不菲，且檢察官既未具體敘明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何，俾本院得以審究二者是否相當，則在被告於案發後業已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俱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之情況下，如予宣告沒收，對被告所招致損害及產生懲罰效果，顯逾其犯行之可責程度，有過苛之虞，衡諸比例原則，認以不予沒收為宜，而不予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柏均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志賢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45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63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鄭志賢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鄭志賢為志嘉開發工程行（下稱志嘉工程行）之實際負責人
    ，其於民國110年1月至同年0月間，以志嘉開發工程行之名
    義，向峰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業主）承攬屏東縣○○鄉○○段
    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在該工程
    施作期間，明知自己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不得從事
    廢棄物清除，竟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及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
    棄物之犯意，未經許可，及先委由不知情之黃朝明，向豐鼎
    光波奈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鼎公司）購入屬於一般事業
    廢棄物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白色，比砂略細），再委由
    黃朝明及亦不知情之許友勝，於110年3月30日8時許至翌日1
    0時許間，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632-ZY號營業大貨車
    ，自豐鼎公司屏南廠載運各15、6車次（共21車次），合計
    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至本案土地，而為清除之行
    為，繼而委由不知情之李碧東，操作鄭志賢所有之型號PC20
    0-7挖土機，將運抵施工現場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堆置在本案
    土地上。嗣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屏東環保局）獲報
    後，於110年3月31日10時許偕同警方到場稽查獲悉上情，並
    當場扣得上述營業大貨車及挖土機。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上訴人即被告鄭志賢（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
    於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本院卷第89、103至117頁參照；又
    第一次審理期日，被告雖偕辯護人準時到庭，惟因辯護人表
    示甫受委任未克妥善為被告辯護，是以審判長乃依被告、辯
    護人之請求，當場改訂第二次審理期日並告知被告且命其應
    自行到庭，不另通知），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
    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㈡檢察官就本判決所引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
    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
    能力（本院卷第58至59頁）；而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
    未於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其之辯護人則於本院調查證據時
    ，對於係屬傳聞者，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已視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且本院
    認該等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
    使用係屬適當，則該等證據均得採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亦先
    指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未於本院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惟據辯護人到庭陳稱被
    告已願全然坦承犯行只爭執量刑過重（本院卷第106、114頁
    ），且被告前於偵查及原審，本對「其乃以未取得廢棄物清
    除許可之志嘉工程行實際負責人之姿，向業主承攬本案土地
    之填地造路工程，遂先委由黃朝明向豐鼎公司購入生產大理
    石地、壁材過程中，遭切割後掉出（餘下）之碎石粉末即大
    理石材下腳料（外觀白色，比砂略細），再委由黃朝明、許
    友勝於110年3月30日8時許至翌日10時許間，分別駕駛車牌
    號碼000-00、632-ZY號營業大貨車，自豐鼎公司屏南廠載運
    各15、6車次（共21車次），合計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
    腳料至本案土地，繼委由李碧東，操作其所有之扣案挖土機
    ，將運抵施工現場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堆置在本案土地」各節
    ，均坦言不諱，且此部分乃經證人黃朝明、許友勝、李碧東
    、鍾源淵（豐鼎公司負責人）、李孟哲（豐鼎公司屏南廠負
    責出售本案所涉大理石材下腳料之人）、李約克（應允出借
    公司名義充當本案所涉大理石材下腳料買受者之人）分別證
    述明確，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整地填土工程合約
    、大理石石塊（材）下腳料買賣合約、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過磅單及屏東環保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暨現場蒐證照片在卷
    可稽，此部分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既契合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項第2款
    「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之定義，則
    在不「具有毒性、危險性」而非「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情況
    下，自屬「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被告及辯護人一度以大
    理石切割過程中之石粉，因無汙染環境之虞而可適法買賣，
    甚可進而製成美術品在博物館公開展覽為由，抗辯本案之大
    理石材下腳料非屬廢棄物（本院卷第119頁），斷不足取。
　㈢被告及辯護人復曾以大理石材下腳料可溶入土地，若非本案
    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乃呈白色引致本案土地四鄰檢舉，本
    可再利用於填地造路云云為辯（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惟
    再利用僅為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之一，而非清理方式之外
    的獨立態樣；不符再利用管理辦法所規定之主體、地點、行
    為等要件，即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之再利用
    行為，縱自認基於再利用目的，於違反同法第41條規定時，
    仍應依同法第46條第4 款規定處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81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依主
    管機關訂定之再利用管理規定，其固可直接再利用於工程填
    地材料用途，惟僅得用於非農業用地，且在非公共工程之情
    形，應由該工程之設計單位在該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中載明使
    用之種類及數量，並依建築法規定取得建造或雜項執照後，
    始得向石材礦泥產生者取用等情，有屏東環保局111年3月30
    日屏環查字第11131383800號函暨所附豐鼎公司屏南廠事業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石材礦泥再利用管理方式在卷可稽（偵
    卷第285、293至303頁），被告既未遵循前述取得執照等程
    序，而係透過黃朝明向李約克借用其任負責人之公司名義，
    逕向豐鼎公司購入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大理石材下腳料，
    用於位於一般農業區之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自非適法
    之再利用，而無解被告非法清除廢棄物等犯意無訛。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
　㈠被告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將大理石材下腳料之一
    般事業廢棄物載運至本案土地，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所指之
    「清除」之行為，則其此部分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黃朝明、許
    友勝為此部分犯行，為間接正犯。又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
    具有反覆性，倘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
    時間及空間內反覆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於行為概念上
    ，應認為包括的一罪（95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照
    ），準此，被告利用黃朝明、許友勝先後21次「清除」行為
    ，犯罪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多次為（從事）廢棄
    物清除，應論以包括一罪。
　㈡另所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者」，依
    其文義以觀，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然該條款所欲
    規範者應在於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
    為，而非側重於土地為何人所有、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
    供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是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
    ，或有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
    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
    非謂該條款僅規定處罰提供自己之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而
    言，否則任意提供非屬自己或無權使用之土地供自己或他人
    堆置廢棄物，造成污染，卻無法處罰，顯失衡平，當非該法
    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5年
    度台上字第332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將大理石材
    下腳料載運至本案土地堆置，核其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李碧東
    為此部分犯行，為間接正犯。又此部分犯行本經檢察官載明
    於起訴書之事實欄，只是漏未敘明此部分行為之違犯法條，
    惟業經本院於被告到庭之第一次審理期日中當庭予以告知（
    本院卷第88頁），而無妨礙被告於訴訟中之防禦權，併此說
    明。
　㈢被告就前述㈠、㈡，其以一行為觸犯同法第46條第3款及第4款
    前段之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
    一情節較重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
    棄物罪處斷。
四、關於本案有無減刑規定適用之說明：
  ㈠本案並無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之適用：
　　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本案情節輕微，應適用刑法第190
    條之1第8項規定不罰云云（本院卷第116、120頁）。惟刑法
    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僅適用於犯同條第1項、第5項或第1
    項未遂犯之罪，且情節「顯著」輕微之情形，核與犯廢棄物
    清理法第46條之罪者無涉；況被告清除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大理石材下腳料）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41
    7公噸，數量甚鉅，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情節之潛在危
    害非小，情節顯非輕微，是本案自更無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
    第8項規定之餘地。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並不足取。
  ㈡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刑法第59條有關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
    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科以最
    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2.被告清除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大理石材下腳料）合計達21車
    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417公噸，數量甚鉅，對於環境
    衛生及國民健康情節之潛在危害非小。佐諸被告自陳之動機
    既係為趕工而不惜對業主違約，卻又尚知另刻意向嘉益土資
    場採買（區區）1000立方公尺之合格（指符合契約要求）土
    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俾取得「土石方供土來源證明」（原審
    卷第169至171頁，警卷第39至41頁），復無其他事證顯示被
    告有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特殊情狀，自難認其
    有何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當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
    規定予以酌減其刑。
　3.至辯護人另所稱：光電產業乃受政府獎勵，以本案土地早年
    即已地層下陷而屬低窪地區，無法從事農作，且亦不宜再從
    事養殖事業，避免地層愈致下陷，而政府既核准此處作為光
    電廠址，則以土石填築路基，實屬必要等語（本院卷第97、
    115至116、119至120頁），因業主既在該等情況下，猶於契
    約指明「甲方（業主）並明確告知並要求乙方（被告）土方
    回填物品除了法規規定之B5營建水泥塊之外，其他物品不得
    回填」（警卷第39至40頁所附之整地填土工程合約參照），
    並經被告評估業主所提供之承攬報酬相當後予以允諾，則擅
    自違約而私下擬以大理石材下腳料權充、蒙混之被告，又豈
    有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可能？
五、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之判決固非無見。惟查：㈠原審既依公訴意旨，而認被
    告有將大理石材下腳料傾倒至本案土地之堆置事實，卻漏未
    對被告論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罪，自有未合；㈡原
    審未予審究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逕將扣案之型號PC20
    0-7挖土機予以宣告沒收，不符比例原則而失諸過苛（詳後
    述）。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漏未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第8
    項、第59條規定為由，指摘原審有量刑過重不當之部分，如
    何不足採業經本院詳予說明如前，則被告此部分所述，顯屬
    無理由。惟被告另以前述㈡之事由，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之
    部分，則為有理由，且原審復有前述㈠之可議，自無可維持
    ，即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主文第1項）。
六、本院之量刑審酌：　　
　㈠本院審酌被告非法清除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
    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並堆置在本案土地，誠屬不
    該。惟念被告於案發後，旋將本案之21車次大理石材下腳料
    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業經證人黃朝明於原審證述明確（原
    審卷第155至156頁），並有豐鼎公司113年7月30日豐字第11
    3073001號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5至77頁），而尚知積極
    補救本案犯行所生之危害，復迄於本院審理中尚知坦認犯行
    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之犯罪動機，及其過往乃有侵占
    、偽造有價證券、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等前案紀錄（
    本院卷第31至45頁所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
    ，暨其於原審所自陳：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業工、業與配
    偶離異而獨力照顧子女，惟長子（女）已大學畢業並謀職營
    生（原審卷第174頁）等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爰對被
    告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原審本已適正將被告於案
    發後業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一
    節，納入量刑審酌，並無漏未審酌此一有利被告之情；又原
    審對被告所量處之刑，較諸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之
    刑，只多有期徒刑4月，對比被告在本案人、物證俱足狀況
    下，猶於原審否認犯行之狀況，本稍嫌從輕，嗣被告於原審
    詳予論述（論證）其否認犯行之相關辯解，何以均不足採後
    ，始於提起第二審上訴後鬆口坦認犯行，縱原審未及審酌被
    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之態度，仍尚乏量刑過重之失；況
    原審乃自始漏未審究被告本案所為，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該當（惟業將被告將一般事業
    廢棄物傾倒於本案土地納入量刑審酌）乙節，是故本院猶對
    被告量處與原審相同之刑，以符罪則相當。
　㈡被告委由黃朝明向豐鼎公司購買大理石材下腳料，黃朝明為
    此向李約克借用其任負責人公司名義，而與豐鼎公司所締結
    之大理石石塊（材）下腳料買賣契約，雙方締約日期既為10
    9年10月1日（警卷第34至35頁所附買賣契約參照），顯在被
    告以志嘉工程行之實際負責人，與業主就本案土地之填地造
    路工程，於110年1月11日成立整地填土工程合約（警卷第39
    至40頁所附工程合約參照）之「前」；再參諸該買賣契約另
    載明有效期間長達1年，雙方並約定付款方式為月結等節，
    若非係屬實質需求方之被告，本有意長期性不斷購買，孰能
    置信？則被告所犯本案，即要難認係其一時失慮所為。復佐
    以被告縱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
    然並未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本案土地之清除計畫，業經證人
    即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員黃世平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
    確（原審卷第150頁）。況本案事證原屬明確，被告卻於原
    審詳予論述（論證）其否認犯行之相關辯解，何以均不足採
    後，始於提起第二審上訴後鬆口坦認犯行，為免被告抱有犯
    錯後仍能不被懲罰之非正當期待而心存僥倖，本院因認被告
    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始能有效嚇阻其日後不再輕蹈法網，
    而助其再社會化，並契合國民之法律感情，而符社會之期待
    。綜上，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
    形，爰不予宣告緩刑。
七、沒收與否之說明：
  ㈠刑法就沒收部分，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
    院不必要之勞費，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
    生活產生影響…於第38條之2第2項明定：「宣告前二條之沒
    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
    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
    酌減之」。所謂「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依其文義、
    立法體例及立法精神，自係指依第38條、第38條之1規定宣
    告之沒收、追徵而言，其中第38條部分，當然包括該條第2
    、3項前段與但書在內，而非僅限於前段規定，始有適用（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檢察官固聲請就被告所有之扣案型號PC200-7挖土機予以宣告
    沒收。惟挖土機非屬違禁物，復無事證足認係專供本案犯罪
    之用，而以挖土機價格不菲，且檢察官既未具體敘明被告本
    案犯罪所得為何，俾本院得以審究二者是否相當，則在被告
    於案發後業已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俱載返豐鼎公司
    屏南廠之情況下，如予宣告沒收，對被告所招致損害及產生
    懲罰效果，顯逾其犯行之可責程度，有過苛之虞，衡諸比例
    原則，認以不予沒收為宜，而不予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柏均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鄭志賢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5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6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鄭志賢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  實
一、鄭志賢為志嘉開發工程行（下稱志嘉工程行）之實際負責人，其於民國110年1月至同年0月間，以志嘉開發工程行之名義，向峰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業主）承攬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在該工程施作期間，明知自己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清除，竟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及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未經許可，及先委由不知情之黃朝明，向豐鼎光波奈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鼎公司）購入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白色，比砂略細），再委由黃朝明及亦不知情之許友勝，於110年3月30日8時許至翌日10時許間，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632-ZY號營業大貨車，自豐鼎公司屏南廠載運各15、6車次（共21車次），合計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至本案土地，而為清除之行為，繼而委由不知情之李碧東，操作鄭志賢所有之型號PC200-7挖土機，將運抵施工現場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堆置在本案土地上。嗣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屏東環保局）獲報後，於110年3月31日10時許偕同警方到場稽查獲悉上情，並當場扣得上述營業大貨車及挖土機。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上訴人即被告鄭志賢（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本院卷第89、103至117頁參照；又第一次審理期日，被告雖偕辯護人準時到庭，惟因辯護人表示甫受委任未克妥善為被告辯護，是以審判長乃依被告、辯護人之請求，當場改訂第二次審理期日並告知被告且命其應自行到庭，不另通知），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㈡檢察官就本判決所引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8至59頁）；而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其之辯護人則於本院調查證據時，對於係屬傳聞者，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已視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且本院認該等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則該等證據均得採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亦先指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未於本院第二次審理期日到庭，惟據辯護人到庭陳稱被告已願全然坦承犯行只爭執量刑過重（本院卷第106、114頁），且被告前於偵查及原審，本對「其乃以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之志嘉工程行實際負責人之姿，向業主承攬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遂先委由黃朝明向豐鼎公司購入生產大理石地、壁材過程中，遭切割後掉出（餘下）之碎石粉末即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白色，比砂略細），再委由黃朝明、許友勝於110年3月30日8時許至翌日10時許間，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632-ZY號營業大貨車，自豐鼎公司屏南廠載運各15、6車次（共21車次），合計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至本案土地，繼委由李碧東，操作其所有之扣案挖土機，將運抵施工現場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堆置在本案土地」各節，均坦言不諱，且此部分乃經證人黃朝明、許友勝、李碧東、鍾源淵（豐鼎公司負責人）、李孟哲（豐鼎公司屏南廠負責出售本案所涉大理石材下腳料之人）、李約克（應允出借公司名義充當本案所涉大理石材下腳料買受者之人）分別證述明確，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整地填土工程合約、大理石石塊（材）下腳料買賣合約、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過磅單及屏東環保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暨現場蒐證照片在卷可稽，此部分之客觀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既契合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項第2款「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之定義，則在不「具有毒性、危險性」而非「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情況下，自屬「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被告及辯護人一度以大理石切割過程中之石粉，因無汙染環境之虞而可適法買賣，甚可進而製成美術品在博物館公開展覽為由，抗辯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非屬廢棄物（本院卷第119頁），斷不足取。
　㈢被告及辯護人復曾以大理石材下腳料可溶入土地，若非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外觀乃呈白色引致本案土地四鄰檢舉，本可再利用於填地造路云云為辯（本院卷第119至120頁）。惟再利用僅為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之一，而非清理方式之外的獨立態樣；不符再利用管理辦法所規定之主體、地點、行為等要件，即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之再利用行為，縱自認基於再利用目的，於違反同法第41條規定時，仍應依同法第46條第4 款規定處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依主管機關訂定之再利用管理規定，其固可直接再利用於工程填地材料用途，惟僅得用於非農業用地，且在非公共工程之情形，應由該工程之設計單位在該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中載明使用之種類及數量，並依建築法規定取得建造或雜項執照後，始得向石材礦泥產生者取用等情，有屏東環保局111年3月30日屏環查字第11131383800號函暨所附豐鼎公司屏南廠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石材礦泥再利用管理方式在卷可稽（偵卷第285、293至303頁），被告既未遵循前述取得執照等程序，而係透過黃朝明向李約克借用其任負責人之公司名義，逕向豐鼎公司購入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大理石材下腳料，用於位於一般農業區之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自非適法之再利用，而無解被告非法清除廢棄物等犯意無訛。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被告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將大理石材下腳料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載運至本案土地，已該當廢棄物清理法所指之「清除」之行為，則其此部分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黃朝明、許友勝為此部分犯行，為間接正犯。又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倘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間及空間內反覆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於行為概念上，應認為包括的一罪（95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利用黃朝明、許友勝先後21次「清除」行為，犯罪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多次為（從事）廢棄物清除，應論以包括一罪。
　㈡另所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者」，依其文義以觀，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然該條款所欲規範者應在於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為，而非側重於土地為何人所有、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是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有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非謂該條款僅規定處罰提供自己之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而言，否則任意提供非屬自己或無權使用之土地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造成污染，卻無法處罰，顯失衡平，當非該法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32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將大理石材下腳料載運至本案土地堆置，核其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李碧東為此部分犯行，為間接正犯。又此部分犯行本經檢察官載明於起訴書之事實欄，只是漏未敘明此部分行為之違犯法條，惟業經本院於被告到庭之第一次審理期日中當庭予以告知（本院卷第88頁），而無妨礙被告於訴訟中之防禦權，併此說明。
　㈢被告就前述㈠、㈡，其以一行為觸犯同法第46條第3款及第4款前段之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處斷。
四、關於本案有無減刑規定適用之說明：
  ㈠本案並無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之適用：
　　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本案情節輕微，應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不罰云云（本院卷第116、120頁）。惟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僅適用於犯同條第1項、第5項或第1項未遂犯之罪，且情節「顯著」輕微之情形，核與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罪者無涉；況被告清除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大理石材下腳料）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417公噸，數量甚鉅，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情節之潛在危害非小，情節顯非輕微，是本案自更無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規定之餘地。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並不足取。
  ㈡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刑法第59條有關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2.被告清除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大理石材下腳料）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417公噸，數量甚鉅，對於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情節之潛在危害非小。佐諸被告自陳之動機既係為趕工而不惜對業主違約，卻又尚知另刻意向嘉益土資場採買（區區）1000立方公尺之合格（指符合契約要求）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俾取得「土石方供土來源證明」（原審卷第169至171頁，警卷第39至41頁），復無其他事證顯示被告有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特殊情狀，自難認其有何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當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酌減其刑。
　3.至辯護人另所稱：光電產業乃受政府獎勵，以本案土地早年即已地層下陷而屬低窪地區，無法從事農作，且亦不宜再從事養殖事業，避免地層愈致下陷，而政府既核准此處作為光電廠址，則以土石填築路基，實屬必要等語（本院卷第97、115至116、119至120頁），因業主既在該等情況下，猶於契約指明「甲方（業主）並明確告知並要求乙方（被告）土方回填物品除了法規規定之B5營建水泥塊之外，其他物品不得回填」（警卷第39至40頁所附之整地填土工程合約參照），並經被告評估業主所提供之承攬報酬相當後予以允諾，則擅自違約而私下擬以大理石材下腳料權充、蒙混之被告，又豈有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可能？
五、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之判決固非無見。惟查：㈠原審既依公訴意旨，而認被告有將大理石材下腳料傾倒至本案土地之堆置事實，卻漏未對被告論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罪，自有未合；㈡原審未予審究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逕將扣案之型號PC200-7挖土機予以宣告沒收，不符比例原則而失諸過苛（詳後述）。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漏未適用刑法第190條之1第8項、第59條規定為由，指摘原審有量刑過重不當之部分，如何不足採業經本院詳予說明如前，則被告此部分所述，顯屬無理由。惟被告另以前述㈡之事由，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之部分，則為有理由，且原審復有前述㈠之可議，自無可維持，即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主文第1項）。
六、本院之量刑審酌：　　
　㈠本院審酌被告非法清除合計達21車次（營業用大貨車）且重約417公噸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並堆置在本案土地，誠屬不該。惟念被告於案發後，旋將本案之21車次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業經證人黃朝明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第155至156頁），並有豐鼎公司113年7月30日豐字第113073001號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5至77頁），而尚知積極補救本案犯行所生之危害，復迄於本院審理中尚知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之犯罪動機，及其過往乃有侵占、偽造有價證券、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等前案紀錄（本院卷第31至45頁所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暨其於原審所自陳：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業工、業與配偶離異而獨力照顧子女，惟長子（女）已大學畢業並謀職營生（原審卷第174頁）等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爰對被告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原審本已適正將被告於案發後業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一節，納入量刑審酌，並無漏未審酌此一有利被告之情；又原審對被告所量處之刑，較諸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之刑，只多有期徒刑4月，對比被告在本案人、物證俱足狀況下，猶於原審否認犯行之狀況，本稍嫌從輕，嗣被告於原審詳予論述（論證）其否認犯行之相關辯解，何以均不足採後，始於提起第二審上訴後鬆口坦認犯行，縱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之態度，仍尚乏量刑過重之失；況原審乃自始漏未審究被告本案所為，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該當（惟業將被告將一般事業廢棄物傾倒於本案土地納入量刑審酌）乙節，是故本院猶對被告量處與原審相同之刑，以符罪則相當。
　㈡被告委由黃朝明向豐鼎公司購買大理石材下腳料，黃朝明為此向李約克借用其任負責人公司名義，而與豐鼎公司所締結之大理石石塊（材）下腳料買賣契約，雙方締約日期既為109年10月1日（警卷第34至35頁所附買賣契約參照），顯在被告以志嘉工程行之實際負責人，與業主就本案土地之填地造路工程，於110年1月11日成立整地填土工程合約（警卷第39至40頁所附工程合約參照）之「前」；再參諸該買賣契約另載明有效期間長達1年，雙方並約定付款方式為月結等節，若非係屬實質需求方之被告，本有意長期性不斷購買，孰能置信？則被告所犯本案，即要難認係其一時失慮所為。復佐以被告縱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然並未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本案土地之清除計畫，業經證人即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員黃世平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原審卷第150頁）。況本案事證原屬明確，被告卻於原審詳予論述（論證）其否認犯行之相關辯解，何以均不足採後，始於提起第二審上訴後鬆口坦認犯行，為免被告抱有犯錯後仍能不被懲罰之非正當期待而心存僥倖，本院因認被告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始能有效嚇阻其日後不再輕蹈法網，而助其再社會化，並契合國民之法律感情，而符社會之期待。綜上，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宣告緩刑。
七、沒收與否之說明：
  ㈠刑法就沒收部分，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於第38條之2第2項明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所謂「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依其文義、立法體例及立法精神，自係指依第38條、第38條之1規定宣告之沒收、追徵而言，其中第38條部分，當然包括該條第2、3項前段與但書在內，而非僅限於前段規定，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檢察官固聲請就被告所有之扣案型號PC200-7挖土機予以宣告沒收。惟挖土機非屬違禁物，復無事證足認係專供本案犯罪之用，而以挖土機價格不菲，且檢察官既未具體敘明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何，俾本院得以審究二者是否相當，則在被告於案發後業已將21車次之大理石材下腳料，俱載返豐鼎公司屏南廠之情況下，如予宣告沒收，對被告所招致損害及產生懲罰效果，顯逾其犯行之可責程度，有過苛之虞，衡諸比例原則，認以不予沒收為宜，而不予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施柏均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